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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

“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深圳市隽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隽光投资”），隽光

投资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光韵达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韵达集团”）的

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曾三林先生控制的企业。

3、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发行尚需获得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审核

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仍为曾三林先生。

公司股东权益变动情况提示说明如下：

2024 年 9 月 27 日，侯若洪先生、姚彩虹女士和王荣先生与光韵达集团签署了《表决权委

托协议》和《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

让协议》”），具体为：侯若洪先生、王荣先生、姚彩虹女士分别将其持有公司 59,319,626 股、

29,103,841 股、18,976,550 股，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 107,400,017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 21.72%）

所享有的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会议召集权、征集投票权以及除收益权和处分权之

外的其他权利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光韵达集团行使，同时分别将其持有公司 14,829,000 股、

5,925,000 股、4,744,000 股，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 25,498,000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 5.16%）

转让给光韵达集团。

2024 年 12 月 13 日，上述股份转让事项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

成了过户登记手续。截至本公告日，侯若洪先生、王荣先生、姚彩虹女士仍有合计 81,902,017

股公司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光韵达集团行使。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556,611,391 股，光韵达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25,498,0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4.58%，并通过表决权委托拥有 81,902,017 股股份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14.71%，合计享有上市公司 107,400,017 股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19.30%，光韵达集团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曾三林持有光韵达集团控股股东隽山控股 99%的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2026

年 1 月 5 日，侯若洪先生、姚彩虹女士和王荣先生与光韵达集团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

充协议》，约定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导致股本数量变动的情况下，如定增股份按上限数量发行，

自本次定增股份登记至隽光投资名下之日起，双方之间的表决权委托关系立即终止。若最终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或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或上市公司实际发行的股份数量未达发行上限

166,983,417 股的，则在定增股份登记至隽光投资名下之日前，双方另行协商是否终止各方之

间的表决权委托关系，或对原表决权委托方案进行调整，调整后方案应保证定增股份登记至隽

光投资名下后甲方合计能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表决权比例不超过 30%。

本 次 发 行 后 ， 按 照 发 行 数 量 上 限 166,983,417 股 计 算 ， 发 行 完 成 后 公 司 总 股 本 为

723,594,808 股，隽光投资直接持有 166,983,417 股，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3.08%，光

韵达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25,498,000 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3.52%，光韵达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直接和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192,481,417 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6.60%，同时，根据上述《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光韵达集团与侯若洪先生、姚彩虹

女士和王荣先生之间的表决权委托关系终止，光韵达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曾三林仍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认购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认购对象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深圳市隽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曾用名 无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中心路 3331 号中建科工大厦 32 层

法定代表人 曾三林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E2F89N3E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24 年 10 月 10 日

经营期限 2024 年 10 月 10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企业总部管理；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税务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

理；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新兴能源技术研发；人力资源服务（不

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5 年 1-9 月）

负债总额 55,303,006.00 164,210,006.00

所有者权益 249,678,308.81 246,189,774.96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321,691.19 -3,488,533.85

净利润 -321,691.19 -3,488,533.85

三、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已与隽光投资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包括认购标的、

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认购价格及认购金额、认购标的股票数量、认购价款支付、上市安排、

标的股份的交割、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限售期、协议的生效、协议的终止、违约责任等，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并

重新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四、所涉后续事项

（一）本次发行尚需获得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以及深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后方可实施。上述事项能否获得相关批准或注册，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注册的时间，均存在

不确定性。

（二）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性影响。

（三）本次发行完成后，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要求，及时履行股东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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